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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話方式討論有關原則

陳江會將宣示ECFA啟談

【本報訊】台灣花蓮外海19日晚21時02分
發生 6.8 級強震，是自 2006 年 12 月 26 日恒春 7
級地震以來，台島規模最大地震。據稱釋放能量
相當於8顆原子彈。花蓮磯崎震度高達7級，持
續時間達 2.8 秒，除高雄、屏東部分地區，台
灣各地震度都達 4 級以上，全台共造成 1 死 12
傷。

據台媒報道，19 日晚地震發生後到 20 日中
午，已發生 129 次餘震，其中 18 次為有感地震
，規模在 3.9 到 4.8 級之間。最近的一起是在今
天凌晨4時33分，規模4.7級。台灣氣象局預估
，未來兩周內，各地仍可能發生6級以上餘震。
但這屬於正常能量釋放，民眾不必過於擔憂。

據台灣消防署和台灣傳媒訪查，全台共有1
死 12 傷，傷者多是被大樓掉落的磁磚或落石砸
中。另外桃園縣八德市一倉儲場因強震發生大火
，警消清理火場時發現一具燒焦男屍，死者身份
正在調查中。

地震後花蓮縣瑞穗、豐濱以及秀林等地

9000 戶一度停電，在有關方面搶修下，晚間 22
時 10 分左右全面恢復供電。台灣高鐵地震後一
度全線暫停，但很快便恢復行駛。

大陸國台辦致慰問
正在台中市的海協會常委副會長鄭立中二十

日對地震表達關切，並對受損失和受傷的家庭表
達慰問。

鄭立中一行十八日率海協會先遣團到台中，
為兩岸兩會領導人第四次商談作準備。十九日晚
間九時許，正好遇到地震。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說， 「看到媒體的報道，發生了人員的傷亡和財
產的損失，我們對此深表關切。」

在北京的國務院台灣辦公室發言人 20 日晨
表示，台灣十九日晚發生強烈地震，造成人員和
財產損失，我們對此深表關切，並致以誠摯慰
問。兩岸同胞情同手足，血濃於水。如果台灣
方面需要，我們願為受災同胞提供一切必要的
援助。

「團團」 「圓圓」 見慣不驚
地震中最鎮靜自若的卻是曾經歷過四川汶川

大地震的兩隻寶貝大熊貓 「團團」和 「圓圓」。
據動物園方面說，兩隻熊貓從睡夢中被搖醒時生
氣得發出呼氣的聲音，但是不到1分鐘隨即又進
入夢鄉。

台北市立動物園園長葉傑生說，近3年來台
島最大的地震，對經歷過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大熊
貓 「團團」和 「圓圓」來說，似乎影響不大，昨
晚 7 時 30 分在吃過工作人員提供的孟宗筍後，
「團團」 「圓圓」就開始睡覺，直到9時多的地

震才將熟睡中的 「團團」 「圓圓」搖醒。
葉傑生說，或許是睡得正熟， 「圓圓」被搖

醒顯得有點生氣，發出呼氣的聲音，但不到1分
鐘 「圓圓」原地繼續打呼； 「團團」則顯得有點
納悶，之後決定稍為換個位置同樣 「夢周公」。
動物園將剪輯昨天地震時的監視器畫面，處理好
後上網供點閱。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經濟部長施顏祥12月初率團前往瑞士日
內瓦出席世界貿易組織（WTO）部長會議時，曾與中國大陸商務
部部長陳德銘會談，敲定兩岸ECFA首次協商的層級。兩岸已有
共識，ECFA首次協商將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長黃志鵬與大陸商
務部台港澳司司長唐煒對談，時間暫定1月下旬，1月初兩岸將先
進行第五次非正式協商，確認談判地點與形式。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預定明天中午抵達台中清泉崗
機場，與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江丙坤在22日上午正式展開對談
，ECFA雖然未納入此次協商的正式議題，但已經排入22日上午
的議程。

五大類項目納清單
事實上，兩岸在智庫架構下已經舉行過 4 次 ECFA 非正式協

商，台灣方面對早期收穫清單項目的納入原則，黃志鵬已經在11
月5日的北京會談中，向唐煒正式提出。

據報道，台灣希望納入早期收穫清單項目，以石化中上游、
紡織中上游、機械、汽車零組件以及面板5大類為主，中草藥、
毛巾、織襪、鞋靴以及袋包箱等 16 項敏感產業，希望 10 年內不
調降關稅。

報道稱，22日上午 「陳江會」談中，雙方還是會針對ECFA
的基本原則進行意見交換，台灣方面也會針對 「不開放大陸勞工
」與 「不擴大開放830項大陸農產品進口」兩大原則，再次向陳
雲林等人確認。

ECFA 在第四次 「陳江會」最大的意義，就是宣布兩岸正式
啟動協商；經濟部已經準備在 1 月 20 日以後與大陸商務部展開談
判，並在1月初先展開第五次非正式協商，以確定地點與安排形式。

經濟部自提出推動洽簽ECFA之後，兩岸歷經個別研究、共
同研究、非正式協商等階段，其中，雙方在第四次非正式協商首
度觸及早期收穫清單。在第四次 「陳江會」之後，明年1月底可
望進入正式談判。

花蓮地震致1死12傷 餘震逾百

【本報訊】第四次 「陳江會」 22日登場，據台灣傳媒報道，ECFA（經濟合作架構協議）雖未納入今
次會議的正式議程，但已排定22日上午由江丙坤、陳雲林兩人以 「對話」 方式討論兩岸簽署ECFA的原
則，可望宣示ECFA明年1月底進入正式談判階段。

【本報訊】在即將舉行的第四次 「陳江會」，兩岸預定簽署
的四項協議，都有益於台灣商界業界。例如其中的 「海峽兩岸避
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不但可以保證台商避免雙重
課稅，而且還增加了台商在何地報稅的選擇。台灣財政部評估稱
，如果台商選擇回台繳稅，稅負約可減兩成。

所謂雙重課稅，指的是跨境經營的商人，在所得來源地課稅
後，回到居住地仍要課稅的問題。兩岸簽訂租稅協議後，納稅義
務人如果向所得來源地的稅務機構納稅後，居住地的稅務機構對
這部分稅負就要給予抵扣，以避免雙重課稅的情形。例如台商在
大陸做生意，目前只要有賺錢，兩岸政府都要課稅。未來協議簽
署後，業者在大陸沒有分公司、辦事處或工廠等常設機構，就不
用在大陸繳稅，只需在台灣繳稅；若在大陸設有常設機構，相關
所得才需要在大陸繳稅，但繳過的稅也可在台灣扣抵。

大陸扣稅額 回台可扣抵
中央社引述台灣官員說，在股利、利息與權利金方面，如果

台灣民眾到大陸買股票、存款，有股利與利息收入，大陸目前是
課10%稅率，台灣民眾可以拿扣繳稅額，在申報綜合所得稅併入
計算，扣抵稅額。

若有大陸演員到台灣表演，台灣對外國人表演收入課徵20%
稅率，大陸演員如果比照現行規定，將被課20%的稅，但可以拿
扣繳稅額，在大陸報稅時作為稅額扣抵。

舉例而言，假設台灣人C君受僱於台灣A公司，若明年被派

到大陸B公司工作180天，分別由A公司給付薪資新台幣100萬元
、B公司給予薪資20萬元，稅該怎麼繳呢？

依兩岸現制，按照大陸規定，在大陸工作超過90天所領薪資
都要課稅，所以C君在大陸需繳納30萬元稅款（（100萬元＋20
萬元）×25%）；因為已在大陸繳稅30萬元，他在台灣的稅額只
有24萬元（（100萬元＋20萬元）×20%），在抵繳大陸30萬元
稅款後，C君在台灣就不必再繳稅。

兩岸簽署租稅協議後，未來課稅方式將改為如果C君在大陸
工作未滿183天，將屬於 「非居住者」，稅額要由兩岸扣繳。

由於C君在大陸居留未滿183天，由台灣A公司給付的100萬
元，大陸應予免稅，大陸B公司給付20萬元（稅率20%），將由
大陸政府課以4萬元（20萬×20%）稅款。

另外，台灣政府將對C君由A、B公司給付的全部120萬元薪
資課稅，但可以扣抵在大陸繳納的4萬元稅款。計算結果是 「120
萬元×20%－4萬元＝20萬元」。

商人減稅負 政府可增收
以這個例子來看，C 君在兩岸租稅協議生效後，可以少繳 6

萬元的稅，台灣政府可多收到20萬元的稅收。
台灣財政部長李述德評估，兩岸租稅協議簽署並生效後，整

體而言，台灣稅收一定會增加，因為台灣稅率比較低。台灣營所
稅稅率 20%明年起適用，大陸卻是 25%，按照情勢評估，台商應
會積極回台報稅，從整體來看就是這樣。

【本報訊】台灣標檢局 20 日表示，兩岸簽訂
「標準計量檢驗認證合作協議」後，未來兩岸主管機

關將建立聯繫窗口，進行消費品安全資訊交換與不安
全消費品訊息通報與協調聯繫，建立源頭管理機制，
更有效保護島內消費者權益。

最近島內有疑慮聲音，擔心兩岸標準檢驗合作，
反而會讓一些不良產品長驅直入通行兩岸，危害民眾
健康。

對於這一疑慮，標檢局局長陳介山說，目前政府
對食品安全管理只有邊境管理與市場抽查兩項，三管
中缺了源頭管制，兩岸順利簽署協議後，等於是把三
管缺的一管補起來，在問題產品發生地，就可以進行
源頭管制，讓民眾的消費安全更有保障。

同時，標檢局強調，未來大陸出口到台灣的商品
，仍然必須遵守台灣的檢驗標準及程序等相關規定，
如發現有不符合檢驗規定的情事，將依規定禁止進口
並要求改善及加強查核。

【本報訊】台灣農委會表示，兩岸農產品檢疫檢
驗合作協議簽署後，未來可建立聯繫通報機制，台灣
農產品登陸檢疫，可望節省一星期的時間，減少生鮮
農產品的變質腐敗問題。

據農委會統計，台灣外銷大陸的生鮮農產品中以
水果為最大宗，約佔總出口量的三成至三成五，水產
品以甲魚卵、石斑魚最多。過去因兩岸農藥殘留檢驗
標準不一，使得農產品在通關時時間延誤，直接影響
農產品價格。

農委會副主委胡興華表示，目前台灣與大陸的農
藥殘留檢驗標準不一致，容易發生因微量農藥殘留而
退貨的問題。且兩岸缺乏農產品進出口直接聯繫、查
詢、通報的管道。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簽訂
後，未來將建立動植物疫情通報及食品安全機制，也
能杜絕過去檢疫證明書造假，以及查詢曠日費時，導
致生鮮農產品變質腐敗的問題。

農委會表示，四次陳江會協商將要求大陸將檢疫
細節透明化，未來如拿到台灣 「吉園圃」標章的安全
蔬果，就能省略入關時的農藥殘留檢疫手續。 「最快
可減少七天農產品檢疫時間」。

農委會又強調，農產品貿易檢疫問題建立協商機
制並不涉及開放大陸農產品進口議題。對於目前台灣
管制進口的大陸甘藍、白菜、馬鈴薯、洋葱、鮪魚、
吳郭魚等八百多項農漁產品，農委會重申絕不開放的
立場。

簽租稅協議 台商稅負減兩成

農產品檢疫
可快省7天

【本報訊】第四次江陳會預定簽署的兩岸漁船船
員勞務合作協議，主要內容包括9大點，台灣農委會
表示，這項協議旨在藉由保障大陸漁工的權益，確實
保障台灣船主的安全。

協議將明定，按照規劃，漁工進用將由雙方各自
確定的經營主體（台灣中介機構與大陸經營公司）辦
理。經營公司依船主要求的資格派出漁工，漁工應遵
守契約規範、相關管理規定及接受船主（船長）合理
的指揮監督；漁工工資、保險及船上工作條件由勞僱
雙方議定。

兩岸將各自建立漁工、船主申訴制度和突發事件
處理機制，解決勞務糾紛和突發事件；並各自核發漁
工身份或查驗證件，以利查驗。

業界普遍認同這項協議，可令大陸漁工得到合理
待遇，促成漁工素質提升，並減少脫逃及挾持事件發
生，對可歸責於船員的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若造成
船主損失，大陸經營公司需負連帶賠償責任，保障船
主生命與財產安全，將可促使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
正常化發展。

標準協議
方便源頭管理

漁業勞務協議
勞僱雙方受益

12月13日，台灣時鮮水果集群登陸上海
大型超市92家門店，以搶佔歲末年初市場份
額 （中新社）

台灣花蓮19日晚間發生強烈地震，一家餐廳的外牆和雨棚在劇震中倒塌
（中央社）

2006年2月，大陸宣布恢復對台漁工勞務合作。圖為福建平潭籍漁工在平潭東澳碼頭登上台灣漁船 （新華社）


